
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　函 (稿)

 

地址：404臺中市北區雙十路1段16號

承辦人：李後文

電話：04-22213108#1206

傳真：

電子信箱：howenleeki@ntus.edu.tw
 

受文者：如正副本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8月5日

發文字號：臺體學字第113220077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 

主旨：茲敦聘臺端為本校113學年度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委員
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本屆任期自113年8月1日起至114年7月31日止。

 

正本：沈委員易利、黃委員世杰、林委員書郁、楊委員金桂、趙委員志傑、張委員瑋

妤、吳委員俊昱

副本：學生安全暨生活輔導組

會辦單位：

決行層級：第一層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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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030402/01

保存年限：20

第1頁  (共1頁)

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

學生安全暨生活
輔導組

1132200776


